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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　書函
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

傳　真：04-23326120

聯絡人：陳柔蓁

電　話：04-37061120

受文者：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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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高字第105011747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來文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宣導電子戶籍謄本之使用一案，請協助宣導所

屬人員周知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5年10月7日臺教高(四)字第1050126096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依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第7條略以，學

校將學生申請資料報中央主管機關，經中央主管機關彙總

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查核學生之家庭年所得時，亦須透

過戶口名簿(包括詳細記事)或3個月內申請之其他戶籍資料

證明文件(包括詳細記事)確認查核所得之對象及身分，以

確認學生申貸資格；復依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

作業要點第8點規定，學生申請就學貸款，應依承貸銀行

規定辦理簽約及對保手續，並邀同法定代理人(兼連帶保證

人)或連帶保證人，攜帶戶口名簿(包括詳細記事)或3個月

內申請之其他戶籍資料證明文件(包括詳細記事)、印章、

國民身分證及註冊收費通知單，至指定之承貸銀行簽約及

對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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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依據內政部來函反映，近期接獲學生致該部部長信箱詢問

辦理就學貸款時，申請紙本戶籍謄本疑義，顯示迄今仍有

部分學校使用紙本戶籍謄本情形，爰請本部再予宣導。本

案務請貴單位於辦理旨揭業務時，多加利用含詳細記事之

戶口名簿或電子戶籍謄本，以減少紙本戶籍謄本之使用。

四、另有關電子戶籍謄本一節，民眾得以自然人憑證於該部戶

政司全球資訊網線上免費申辦電子戶籍謄本，學校或承貸

銀行亦得於前開網站之「電子戶籍謄本驗證作業」功能，

驗證學生所附資料之正確性，經查驗無誤時，該電子戶籍

謄本之效力等同於戶政機關核發之戶籍謄本，務請貴單位

向學生及家長宣導使用，以省卻其奔波申請紙本戶籍謄本

之不便，並完備就學貸款申請程序。

正本：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三市)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三市)

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請轉知所屬學

校)

副本：本署高中職組 2016-10-17
14:53:53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
